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汇澜（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澜租赁”），为江苏金融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的全资项目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505万美元；截至公

告披露日，公司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05万美元（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28日，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签订

《保证合同》，为汇澜租赁向南京银行申请的505万国际保理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汇澜租赁为公司
经原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批准后，为开展跨境船舶租赁业务而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的全
资项目公司。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1日、2023年5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对境内保税地区项目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为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的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
币）的担保，期限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止。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境内
保税地区项目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汇澜（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6月25日
3.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澳洲路6262号查验库办公区202室(天津东疆商

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4131号)
4.法定代表人：周柏青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万元整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融租赁公司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的全资项目公司
8.被担保人财务信息：

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净资产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21,195,459.23
2023年9月30日

总资产

115,301,963.28

2,248,889.75

净资产

3,391,936.48

6,127,094.99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4,923,263.16

1,774,381.84

净利润

1,048,886.4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被担保人：汇澜（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2. 担保方：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3. 债权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4. 担保金额：505万美元
5. 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 担保范围：主债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

应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
费、鉴定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保险费、保
管仓储费、查询费、提存费、过户手续费及税费、汇款手续费、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
费用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基于项目公司经营发展的合理需要，有利于项目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担保对象资信状况较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同时公司持有汇澜租赁100%股权，对项

目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能够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2023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对

境内保税地区项目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保税地区项目公司的担保，以预计年度担保额度的形式进行

审议并授权，担保额度符合项目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项目公司主营业务发展，风险可
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的担保。按 2023

年 12月 2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 7.0974人民币元）折算，公司累计对
外担保余额（含本次）为人民币2,581,147,725.71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6.16%。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0901 证券简称：江苏金租 公告编号：2023-066

可转债代码：110083 可转债简称：苏租转债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1999弄3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
59

83,851,818
83,851,818

55.7572
55.75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保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李硕梁先生、陈韵先生、Xiaodan Gu（顾晓丹）先生、

独立董事高垚先生、张兴贤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全部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851,818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503,392
比例（%）

99.5845

反对

票数

348,426
比例（%）

0.415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503,392
比例（%）

99.5845

反对

票数

348,426
比例（%）

0.415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503,392
比例（%）

99.5845

反对

票数

348,426
比例（%）

0.415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2、3、4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晓恬、顾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88131 证券简称：皓元医药 公告编号：2023-108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318 证券简称：水发燃气 公告编号：2023-083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9月14日披露了公司原控股孙

公司通辽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隆圣峰”）与葫芦岛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海支行（以下简称“葫芦岛银行”）的担保诉讼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

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葫芦岛中院”）送达的（2023）辽

14民初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原告葫芦岛银行在法院依法送达交纳诉讼费用通知后，未在

规定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葫芦岛中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裁定，裁定如下：本案按

原告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海支行撤回起诉处理。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本案已按撤诉处理，本次诉讼未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辽14民初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3318 证券简称：水发燃气 公告编号：2023-084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33399号10层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7,868,952
43.102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董事长朱先

磊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6,550,786
比例（%）

99.3338

反对

票数

1,314,666
比例（%）

0.6644

弃权

票数

3,500
比例（%）

0.001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6,550,786
比例（%）

99.3338

反对

票数

1,314,666
比例（%）

0.6644

弃权

票数

3,500
比例（%）

0.001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水发
派思燃气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水发
派思燃气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74,100

74,100

比例（%）

5.3222

5.3222

反对

票数

1,314,666

1,314,666

比例（%）

94.4263

94.4263

弃权

票数

3,500

3,500

比例（%）

0.2515

0.251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股东需要回避表决的议案。

2、上述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建刚、宁仕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3年12月28日1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

月2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阜康市准东石油基地公司办公楼第四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因董事长林军先生无法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

事简伟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

加的股东共11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81,845,2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2320%。
2.股东出席现场会议情况：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80,509,93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7225%。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1,335,274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5095%。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情况：现场参加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

的中小股东5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1,565,2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973%。其中：现场参

加会议的中小股东2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229,9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878%；通过网络

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1,335,2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095%。

5.公司董事、总经理简伟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吕占民先生，独立董事汤洋女

士、李晓龙先生、刘红现先生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长林军先生，董事周剑萍女士、盛洁
女士、全源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无法现场出席、通过腾讯会议方式接入；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赵
树芝女士、张明明先生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监事会主席甘建萍女士，非职工代表监事杨亮
先生、原野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无法现场出席、通过腾讯会议方式接入；公司财务总监刘艳女
士，副总经理、安全总监刘峰先生，副总经理佐军先生，总工程师蒋建立先生现场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
6.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耿佳祎律师、秦雨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81,845,2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65,2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81,845,2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65,2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耿佳祎律师、秦雨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207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2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王丽珠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王丽珠女士

出具的《股份增持情况告知及承诺函》，其于2023年12月2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7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5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丽珠女士未提出后续增持股份计划。
一、增持主体及增持情况1、增持主体：公司独立董事王丽珠女士。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3、资金来源：自有资金。4、增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5、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增持人

王丽珠

增持方式

集中竞价

增持日期

2023.12.28

增 持 股 数
（股）

78,800

增 持 均 价
（元/股）

3.62

增持前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股）

0
持股比例

0.0000%

增持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股）

78,800
持股比例

0.0051%

二、其他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次股份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一股份变动管
理》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在增持后6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和短线交易，不在敏感期买卖本公司
股票。

4、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王丽珠女士出具的《股份增持情况告知及承诺函》。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40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23-050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马鞍山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马鞍山蓝黛机械”）于2023年12月27日收到政府补助资金20,000,000元，占公
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0.78%，具体情况如下：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获 得 政 府
补助主体

马鞍山
蓝黛
机械

发放
主体

马 鞍 山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管 理

委员会

补助
项目

高质量发
展专项资

金

补助金额
（元）

20,000,000

补助
形

式

现金

到账
时间

2023年12月27日

补助
类型

收益类

是否与
公 司 日

常经营活动
相关

是

是否具有
可持续性

否

二、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1、政府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

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马鞍山蓝黛机械本次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资金用于项目生产经营，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

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公司将其确认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本次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马鞍山蓝黛机械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将其计入其他收

益，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本次补助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马鞍山蓝黛机械取得的政府补助预计对公司 2023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为 20,000,

000元，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补助收款凭证；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科技 公告编号：2023-107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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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天翼新商务酒店（西安市莲湖区西二环南段28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
5

201,833,409
201,833,409

63.7544
63.75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贾涛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辉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雇员及相关主体购买责任险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1,833,409
比例（%）

1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1,833,409
比例（%）

1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315,730 100 0 0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补选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孟晨先生为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201,819,40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9930

是否当选

是

5、关于补选公司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惠云霞女士为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赵琰女士为公
司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得票数

201,819,409

201,819,40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9930

99.9930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01

议案名称

关于为公司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雇员及相关主体
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关于选举孟晨先生为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422,397

4,422,397

4,422,397

4,408,397

比例（%）

100

100

100

99.6834

反对

票数

0

0

0

比例（%）

0

0

0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闫思雨律师、师彦泽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88334 证券简称：西高院 公告编号：2023-026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三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
475,182,350

38.41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新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执行情况确认及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96,613
比例（%）

99.8137

反对

票数

23,900
比例（%）

0.0743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112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5,051,550
比例（%）

99.9724

反对

票数

94,800
比例（%）

0.0199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07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子公司出租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96,613
比例（%）

99.8137

反对

票数

23,900
比例（%）

0.0743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112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购买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96,613
比例（%）

99.8137

反对

票数

59,900
比例（%）

0.186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5,122,450
比例（%）

99.9873

反对

票数

23,900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077
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8,588,789
比例（%）

98.6124

反对

票数

6,557,561
比例（%）

1.3800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076
7、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8,588,789
比例（%）

98.6124

反对

票数

6,557,561
比例（%）

1.3800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076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8,588,789
比例（%）

98.6124

反对

票数

6,557,561
比例（%）

1.3800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076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8,588,789
比例（%）

98.6124

反对

票数

6,557,561
比例（%）

1.3800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076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期货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5,122,450
比例（%）

99.9873

反对

票数

23,900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07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3
4

议案名称

《关于 2023 年度执行情况
确认及 2024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子公司出
租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购买设备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096,613

32,096,613
32,096,613

比例（%）

99.8137

99.8137
99.8137

反对

票数

23,900

23,900
59,900

比例（%）

0.0743

0.0743
0.1863

弃权

票数

36,000

36,000
0

比例（%）

0.1120

0.112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经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审议，上述议案获得通过；议案1、3、4关联股东山东博汇集团有限

公司、宁波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议案2、5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
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葛惠英、肖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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